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

京规自（昌）供审函[2026]0001 号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

关于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东区四期联合

储备开发项目土地一级开发项目

CP00-1201-0013、0015、0016、0039 地块

供地项目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

审核意见的函

北京市昌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：

按照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《关于优化完善招拍

挂项目用地清单制有关工作要求的函》（京规自函〔2022〕

1267 号）相关要求，经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审议，按照政

府土地供应计划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城乡规划

要求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土地供应用地规划要求

1. 本 次 拟 供 应 地 块 位 于 昌 平 区 南 邵 镇 ， 东 至

CP00-1201-0011、0014 地块，南至规划景文街，西至规划景

文西路，北至规划景旺街，详见附图（附件 1）及建设工程

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（（2025 规自（昌）测字 0122 号，

附件 2）。



2.土地储备供应用地的规划地块编号、用地性质、用地

规模、容积率、地上建筑规模、控制高度、绿地率等详见下

表：

序

号

规划地块

编号
用地性质

用地规模

（平方米）

容积

率

地上建筑

规模

（平方米）

控制

高度

（米）

绿地

率

（%）

备注

1
CP00-1201

-0013

二类居住

用地
9912.737 1.01 10011.864 18 30

鼓励

CP00-1201-0013

地块与

CP00-1201-0015

地块地下空间进

行通。

2
CP00-1201

-0015

二类居住

用地
19813.619 1.01 20011.755

18 米

（局部

24）

30

规划1座中低压调

压箱，具体位置可

结合项目方案配

置。

鼓励

CP00-1201-0013

地块与

CP00-1201-0015

地块地下空间进

行连。

3
CP00-1201

-0016

幼儿园用

地
4800.000 0.8 3840.000 16 30

规划 12 班幼儿园

1处。

4
CP00-1201

-0039

二类居住

用地
35055.383 1.01 35405.937 18 30

规划1座中低压调

压箱，1 座分布式

能源站（750-1300

㎡/座），1座电信

机房(70 ㎡/座)，1

座有线电视机房

(50 ㎡/座)，具体

位置可结合项目

方案配置。

总计 69581.739 69269.556



3.本项目符合《昌平分区规划（国土空间规划）（2017

年—2035 年）》有关要求，位于分区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

地范围内。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

保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89 号）要求，经依法批准

的国土空间规划（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）确定的城市和村庄、

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建设项目，可不进行建设项目用地预

审。

4.本项目拟按照招拍挂方式供地，不得擅自改变规划和

土地用途。

二、建设规划要求

1.建筑退让距离:应满足北京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在城市

道路两侧和交叉路口周围新建、改建建筑工程的若干规定》

和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》(2003 年试行)。退让

规划用地边界最小距离及退让规划道路红线最小距离以审

定方案为准。

2.建筑间距:应符合《北京市生活居住建筑间距暂行规

定》以及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》(2003 年试行)

以及日照、消防等要求。

3.按照《住宅项目规范（GB55038-2025）》《北京市住

宅适老化设计规范》（DB11/T 2173-2023）等规范要求开展

建筑设计。

4.项目建设应按照《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

标》(京政发〔2025〕25 号)、《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住

宅与市政公共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同步支付使用管理暂



行办法》(京建法〔2007〕99 号)有关要求，按照“查漏补缺、

先批设施、后批住宅”的原则，确保街区级、社区级居住公

共服务设施与住宅建设同步实施，其中社区综合管理服务

类、教育类、医疗卫生类公共服务设施应在住宅总规模完成

50%前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应在住宅总规模完成 80%前完成建

设，并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。

对分期、分区域建设的，要合理安排建设时序，确保建

设项目级居住公共服务设施在住宅总规模完成 80%前完成

建设，并同步验收。未按照时序建设、验收、交付居住公共

服务设施的，规划部门可对竣工的住宅建设工程不予规划核

验，并对该建设项目其他建设工程暂缓核发规划许可；住房

城乡建设部门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。

三、市政与基础设施规划要求

1.关于项目规划道路、绿地等同步实施公共用地的要

求:周边涉及 6 条市政道路，其中 2 条城市主干路，文丰路

为现状道路，景旺街（景文西路-文丰路）尚未实施，建设

主体为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；另有１条城市次干路

京密引水渠北路（景文西路－文丰路）尚未实施，建设主体

为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；4 条城市支路：景文西路

（景旺街-京密引水渠北路）、文萃路（景文北街-景文街）、

景文北街（景文西路-文丰路）、景文街（景文西路-文丰路）

尚未实施，建设主体为北京兴昌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。

2.根据项目建设要求，商各相关行业部门落实供水、供

电、供热、供燃气、雨水、污水、再生水、信息管线等市政



基础设施条件。

四、绿化环境规划要求

1.古树名木保护：如有古树名木，应符合《北京市古树

名木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<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>实

施办法》相关规定。

2.其他树木要求：如有胸径 30 厘米以上的树木应当予

以保留，如需移伐须取得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意见。

五、交通规划要求

1.建设地块交通规划要求：应按照北京市交通委《关于

昌平新城东区 CP00-1201 街区一级开发四期用地项目交通影

响评价审查意见的函》（京交函〔2025〕1300 号）的有关要

求开展相关工作。

2.与外部交通衔接的主要出入口方位：原则上应设置在

低等级城市道路上，准确开口位置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

准。

3.关于停车泊位的要求：应满足《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

设施配置指标》(京政发〔2025〕25 号)、《公共建筑机动车

停车配建指标》(DB11/T 1813-2020)、《北京市城市建设节

约用地标准》（试行）以及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

则》（2003 年试行）要求，并结合交通影响评价确定，最

终以审定设计方案为准。

六、文物保护要求

按照《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》(市政府令第 251

号)以及北京市考古研究院《关于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东区



四期联合储备开发项目土地一级开发项目(自行拆分

CP00-1201-0013、0015、0016 地块)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函》

（考古保函［2026］016 号）、《关于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

东区四期联合储备开发项目土地一级开发项目(自行拆分

CP00-1201-0017、0019、0020 地块)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函》

（考古保函［2026］015 号）、《关于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

东区四期联合储备开发项目土地一级开发项目(自行拆分

CP00-1201-0039 地块)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函》（考古保函

［2026］008 号）的有关要求开展相关工作。

七、其它规划要求

1.关于水务方面的要求:应按照《北京市水务局关于昌

平新城 东区 CP00-1201 街区一级开发四期用地土地一级开

发阶段区域水 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意见》（京水务函〔2026〕

11 号）合理规划建设时序，与供排水设施建设做好协调、

衔接，确保项目区建成后供排水安全；严格执行海绵城市建

设和节水设施“三同时”要求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满足项

目所在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有关规范，完善相关规划内容

并在后续建设中落实；严格履行水土保持主体责任，做好水

土流失防治工作。

2.关于雨水工程利用方面的要求:应按照《关于加强建

设工程用地内雨水资源利用的暂行规定》(市规发〔2003〕

258 号)、《关于加强雨水利用工程规划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(市规发[2012]791 号)、《新建建设工程雨水控制与利用技

术要点(暂行)》(市规发〔2012〕1316 号)及《海绵城市雨水



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(DB11/685-2021)的有关要求，

在下一步提交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中，对雨水利用

工程的设计情况进行说明，明确标注采用透水铺装面积的比

例，雨水调蓄设施的规模、位置等内容，并确保雨水控制与

利用规划和设计，与主体建设工程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3.关于公用充电设施方面的要求:应按照市发展改革委

等 4 个部门《关于印发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公用充电设施投

资建设管理办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市发改规〔2015〕2 号）、

北京市政府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

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京政办发〔2017〕36 号）和市规

自委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的《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

划设计标准》（DB11/T 1455-2025）的有关要求建设充电设

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。

4.关于人防方面的要求:人防工程配建面积及功能设置

应符合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〈结合建设项目配

建人防工程面积指标计算规则(试行)〉的通知》(京人防 发

〔2020〕106 号)、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〈结合

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战时功能设置规则(试行)〉的通知》

(京人防发〔2020〕107 号)、《昌平区人民防空分区规划(2021

年-2035 年)》、《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印发〈人民防

空分区规划使用指南〉(物流、仓储、工业篇) 的通知》等

相关文件要求，具体指标及功能要求最终以人防部门审定意

见为准。



5.关于环保方面的要求:应严格对照《<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〉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(2022 年本)》依

法依规办理相关环保手续。

6.关于节能方面的要求:本项目应优化建筑设计，统筹

考虑能源供应及利用方案，选用高效节能环保设备，完善能

源管理措施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及碳排放数量。

7.关于抗震设防方面的要求:按照市地震局相关要求，

本项目可不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，不需办理影响地震监测设

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建设工程的许可。项目中所建幼儿园的

主体建筑应具备提高一档进行设防的抗震能力，即具备峰值

加速度 0.30g、反应谱特征周期 0.40s 设防的水平

8.关于绿色建筑的要求:应遵照北京市政府《关于全面

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意见》、《北京市建筑绿

色发展条例》、《昌平区建筑绿色发展三年行动方案

(2023-2025 年)》的有关要求执行。装配式建筑应按照《北

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

见》(京政办发〔2022〕16 号)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
9.关于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要求:交通干线两侧住宅、幼

儿园等敏感建筑应落实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、《北京市住

宅设计规范》要求，建筑室内允许噪声级、建筑构件计权隔

声量及建筑结构隔声减噪设计等指标须满足相关规范要求;

合理安排功能布局，项目地块敏感建筑均安装交通噪声隔声



指数不低于 30dB(A)的隔声窗，做好建筑隔声设计，达到室

内声环境标准。

专此函达。

附件：1.附图

2.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（2025 规

自（昌）测字 0122 号）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

2026 年 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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